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Ａ０２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8月22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訴訟事件，得準用民事訴訟法保全程序之規定，

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聲請，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家事事件審

理細則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欲保

全者，為其與抗告人間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核

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之丙類事件，依首開規

定，本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7編保全程序中假扣押之規定審

理之。次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

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

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裁

定准許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

意見（本院卷第13-17頁），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7日

內表示意見，相對人業以陳述意見狀表示意見（本院卷第75

-78頁），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

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民

事訴訟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

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原裁定係於民國

113年9月20日送達抗告人，有送達證書可參(原法院113年度

司執全字第235號保全程序卷第29頁)，加計本件抗告不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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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10日及在途期間1日，得合法提出抗告之期限應至113年10

月1日，本件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提起抗告(本院卷第13頁

收文章)，未逾抗告期間。相對人抗辯其收受原裁定之時間

為113年8月28日(本院卷第75頁)，抗告人提出抗告已經逾抗

告期間云云，應無可採。

三、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95年1月16日結婚，

嗣抗告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案列原法院113年度婚字第253

號，下稱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詎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買門牌號

碼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系爭房

地），並未告知伊，迄至113年5月伊收受桃園市政府函告伊

原有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戶之資格，因抗告人另購入系爭

房地後，致家庭成員持有住宅二戶以上，桃園市政府廢除原

補貼之處分，停止貸款利息補貼，命伊繳回溢領款項等情

時，伊始知抗告人購入系爭房地。又於系爭離婚訴訟進行調

解時，抗告人驚訝稱「我買的房子你怎麼會知道?」、「我

買的房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等語，並在得知兩造離婚

後，伊得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表明欲脫產讓伊拿不

到錢等語。系爭房地扣除貸款價值約為新臺幣（下同）400

萬元，伊對抗告人應有200萬元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

權。為避免抗告人惡意脫產，致伊請求給付之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恐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供

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供擔保就抗告人之財產在200萬

元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經原裁定准許相對人提供20萬元之

擔保後，得對於抗告人所有之財產於2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

扣押；抗告人如為相對人提供200萬元之擔保後，得免為或

撤銷假扣押。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前來。

四、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已多年沒有溝通或生活交集，相

對人對家庭欠缺責任感，幾乎不參與家庭經營，由伊獨自承

擔家庭各項責任，伊以自有之款項及貸款購入系爭房地，並

出租系爭房地以租金繳納部分貸款，購入之目的係為長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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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為兩造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或婚嫁做準備，不可能脫產亦

無故意隱匿。伊與相對人於111年即曾討論離婚，且自112年

1月即有民刑事訴訟繫屬，伊若有意脫產豈有於113年9月購

入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之理。是本件並無假扣押之原

因，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

訴訟事件準用之。是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

原因，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證

據，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始得以供擔保補釋明之

欠缺准予假扣押之聲請，如債權人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

擔保，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欠缺，而准其假扣押之聲

請。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

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

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

六、經查:

　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之債務後，如有

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相對人主張抗

告人對伊提起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情，業據提出系爭離婚訴訟113年9

月6日言詞辯論通知書及系爭房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為證(原審

卷第7、9、10頁)，且抗告人亦不爭執兩造確實有離婚訴訟

繫屬及系爭房地為其所購入等情。故相對人主張其於兩造離

婚後，對抗告人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假扣押請求，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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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明，應堪認定。　　

　㈡惟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伊因桃園市政

府通知收回伊等原居住房屋之利息補貼而知悉云云，並提出

　　桃園市政府函文、系爭房地謄本及實價查詢資料等為證（原

審卷第8-11頁）。抗告人雖不爭執未將購入系爭房地訊息告

知相對人，但否認故意隱匿財產，並抗辯係因兩造關係對立

無法溝通而未將購入系爭房地等情告知相對人等語。查兩造

於112年3月19日發生肢體衝突，相對人並因此於112年7月5

日經檢察官以相對人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嗣於113年1月5日在原法院桃園簡易庭成立調解由抗告

人撤回前開傷害告訴等情，亦有診斷證明書、抗告人受傷照

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997號簡易判決處

刑書、113年度桃司偵移調字第29號調解筆錄可參(本院卷第

21-28頁)。是兩造自112年3月起至113年1月間即發生激烈衝

突而相互對立，相互間並有多起民刑事訴訟繫屬，應已無法

溝通對話，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入系爭房地自無可能再

告知相對人，且抗告人既係將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本

院卷第29-31頁)，而有不動產之公示登記，自難認其有隱匿

之情事。因此，抗告人抗辯其並未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等

語，應為可採。

　㈢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於系爭離婚事件調解時：「我買的房子你

怎麼會知道？」、「我買的房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云

云，為抗告人所否認，相對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已難

採信。況兩造因衝突對立無法溝通，故抗告人並未將購入系

爭房地之事告知相對人，已如前述，抗告人縱有詢問相對人

如何知悉購入系爭房地或否認系爭房地應納入婚後財產分配

等抗辯，均非可指即有脫產之嫌。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調

解程序中表明即將脫產，要讓抗告人拿不到錢云云，此部分

全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亦非可採。另相對人於本院陳述意

見時主張系爭房地係抗告人單純投資隨時都有出售變現之可

能云云，衡以不動產價值甚高，且出售程序亦較動產為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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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何況相對人購入系爭不動產雖為投資，但其目的為未成

年子女之教育及婚嫁費用等情，已據抗告人陳述明確(本院

卷第16、17頁)，尚非無稽，顯係長期投資，且購入迄今僅

一年餘，短期內出售亦必須負擔高稅率之房地合一稅而難以

獲利，抗告人應無輕易出售之理，故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可以

就系爭房地輕易變現云云，亦難認可採。此外，復未見相對

人就抗告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

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

匿財產等，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

原因，提出足以釋明之證據，其遽聲請為假扣押，自非有

據。　　

七、綜上所述，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雖為相當之釋明。

但就假扣押之原因則未釋明。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

不足，仍不應准許假扣押之聲請。原裁定遽准相對人供擔保

後對抗告人之財產為假扣押，自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為廢棄，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非無理

由，應予准許。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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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Ａ０２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訴訟事件，得準用民事訴訟法保全程序之規定，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聲請，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者，為其與抗告人間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核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之丙類事件，依首開規定，本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7編保全程序中假扣押之規定審理之。次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裁定准許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3-17頁），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7日內表示意見，相對人業以陳述意見狀表示意見（本院卷第75-78頁），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原裁定係於民國113年9月20日送達抗告人，有送達證書可參(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全字第235號保全程序卷第29頁)，加計本件抗告不變期間10日及在途期間1日，得合法提出抗告之期限應至113年10月1日，本件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提起抗告(本院卷第13頁收文章)，未逾抗告期間。相對人抗辯其收受原裁定之時間為113年8月28日(本院卷第75頁)，抗告人提出抗告已經逾抗告期間云云，應無可採。
三、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95年1月16日結婚，嗣抗告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案列原法院113年度婚字第253號，下稱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詎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並未告知伊，迄至113年5月伊收受桃園市政府函告伊原有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戶之資格，因抗告人另購入系爭房地後，致家庭成員持有住宅二戶以上，桃園市政府廢除原補貼之處分，停止貸款利息補貼，命伊繳回溢領款項等情時，伊始知抗告人購入系爭房地。又於系爭離婚訴訟進行調解時，抗告人驚訝稱「我買的房子你怎麼會知道?」、「我買的房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等語，並在得知兩造離婚後，伊得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表明欲脫產讓伊拿不到錢等語。系爭房地扣除貸款價值約為新臺幣（下同）400萬元，伊對抗告人應有200萬元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避免抗告人惡意脫產，致伊請求給付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恐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供擔保就抗告人之財產在2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經原裁定准許相對人提供20萬元之擔保後，得對於抗告人所有之財產於2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抗告人如為相對人提供200萬元之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前來。
四、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已多年沒有溝通或生活交集，相對人對家庭欠缺責任感，幾乎不參與家庭經營，由伊獨自承擔家庭各項責任，伊以自有之款項及貸款購入系爭房地，並出租系爭房地以租金繳納部分貸款，購入之目的係為長期投資，為兩造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或婚嫁做準備，不可能脫產亦無故意隱匿。伊與相對人於111年即曾討論離婚，且自112年1月即有民刑事訴訟繫屬，伊若有意脫產豈有於113年9月購入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之理。是本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是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始得以供擔保補釋明之欠缺准予假扣押之聲請，如債權人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欠缺，而准其假扣押之聲請。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
六、經查:
　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之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對伊提起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情，業據提出系爭離婚訴訟113年9月6日言詞辯論通知書及系爭房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為證(原審卷第7、9、10頁)，且抗告人亦不爭執兩造確實有離婚訴訟繫屬及系爭房地為其所購入等情。故相對人主張其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假扣押請求，已經釋明，應堪認定。　　
　㈡惟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伊因桃園市政府通知收回伊等原居住房屋之利息補貼而知悉云云，並提出
　　桃園市政府函文、系爭房地謄本及實價查詢資料等為證（原審卷第8-11頁）。抗告人雖不爭執未將購入系爭房地訊息告知相對人，但否認故意隱匿財產，並抗辯係因兩造關係對立無法溝通而未將購入系爭房地等情告知相對人等語。查兩造於112年3月19日發生肢體衝突，相對人並因此於112年7月5日經檢察官以相對人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於113年1月5日在原法院桃園簡易庭成立調解由抗告人撤回前開傷害告訴等情，亦有診斷證明書、抗告人受傷照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997號簡易判決處刑書、113年度桃司偵移調字第29號調解筆錄可參(本院卷第21-28頁)。是兩造自112年3月起至113年1月間即發生激烈衝突而相互對立，相互間並有多起民刑事訴訟繫屬，應已無法溝通對話，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入系爭房地自無可能再告知相對人，且抗告人既係將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本院卷第29-31頁)，而有不動產之公示登記，自難認其有隱匿之情事。因此，抗告人抗辯其並未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等語，應為可採。
　㈢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於系爭離婚事件調解時：「我買的房子你怎麼會知道？」、「我買的房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云云，為抗告人所否認，相對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已難採信。況兩造因衝突對立無法溝通，故抗告人並未將購入系爭房地之事告知相對人，已如前述，抗告人縱有詢問相對人如何知悉購入系爭房地或否認系爭房地應納入婚後財產分配等抗辯，均非可指即有脫產之嫌。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調解程序中表明即將脫產，要讓抗告人拿不到錢云云，此部分全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亦非可採。另相對人於本院陳述意見時主張系爭房地係抗告人單純投資隨時都有出售變現之可能云云，衡以不動產價值甚高，且出售程序亦較動產為複雜，何況相對人購入系爭不動產雖為投資，但其目的為未成年子女之教育及婚嫁費用等情，已據抗告人陳述明確(本院卷第16、17頁)，尚非無稽，顯係長期投資，且購入迄今僅一年餘，短期內出售亦必須負擔高稅率之房地合一稅而難以獲利，抗告人應無輕易出售之理，故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可以就系爭房地輕易變現云云，亦難認可採。此外，復未見相對人就抗告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提出足以釋明之證據，其遽聲請為假扣押，自非有據。　　
七、綜上所述，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雖為相當之釋明。但就假扣押之原因則未釋明。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不應准許假扣押之聲請。原裁定遽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對抗告人之財產為假扣押，自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非無理由，應予准許。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Ａ０２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
月22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家事訴訟事件，得準用民事訴訟法保全程序之規定，
    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聲請，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家事事件審
    理細則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欲保
    全者，為其與抗告人間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核
    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之丙類事件，依首開規
    定，本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7編保全程序中假扣押之規定審
    理之。次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
    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
    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裁
    定准許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
    意見（本院卷第13-17頁），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7日
    內表示意見，相對人業以陳述意見狀表示意見（本院卷第75
    -78頁），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
    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民
    事訴訟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
    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原裁定係於民國
    113年9月20日送達抗告人，有送達證書可參(原法院113年度
    司執全字第235號保全程序卷第29頁)，加計本件抗告不變期
    間10日及在途期間1日，得合法提出抗告之期限應至113年10
    月1日，本件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提起抗告(本院卷第13頁
    收文章)，未逾抗告期間。相對人抗辯其收受原裁定之時間
    為113年8月28日(本院卷第75頁)，抗告人提出抗告已經逾抗
    告期間云云，應無可採。
三、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95年1月16日結婚，
    嗣抗告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案列原法院113年度婚字第253
    號，下稱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詎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買門牌號
    碼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系爭房地）
    ，並未告知伊，迄至113年5月伊收受桃園市政府函告伊原有
    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戶之資格，因抗告人另購入系爭房地
    後，致家庭成員持有住宅二戶以上，桃園市政府廢除原補貼
    之處分，停止貸款利息補貼，命伊繳回溢領款項等情時，伊
    始知抗告人購入系爭房地。又於系爭離婚訴訟進行調解時，
    抗告人驚訝稱「我買的房子你怎麼會知道?」、「我買的房
    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等語，並在得知兩造離婚後，伊
    得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表明欲脫產讓伊拿不到錢等
    語。系爭房地扣除貸款價值約為新臺幣（下同）400萬元，
    伊對抗告人應有200萬元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避
    免抗告人惡意脫產，致伊請求給付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恐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供擔保以補
    釋明之不足，請求供擔保就抗告人之財產在200萬元範圍內
    為假扣押等語。經原裁定准許相對人提供20萬元之擔保後，
    得對於抗告人所有之財產於2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抗
    告人如為相對人提供200萬元之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
    押。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前來。
四、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已多年沒有溝通或生活交集，相
    對人對家庭欠缺責任感，幾乎不參與家庭經營，由伊獨自承
    擔家庭各項責任，伊以自有之款項及貸款購入系爭房地，並
    出租系爭房地以租金繳納部分貸款，購入之目的係為長期投
    資，為兩造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或婚嫁做準備，不可能脫產亦
    無故意隱匿。伊與相對人於111年即曾討論離婚，且自112年
    1月即有民刑事訴訟繫屬，伊若有意脫產豈有於113年9月購
    入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之理。是本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
    ，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
    訴訟事件準用之。是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
    原因，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證據
    ，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始得以供擔保補釋明之欠
    缺准予假扣押之聲請，如債權人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
    保，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欠缺，而准其假扣押之聲請
    。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費
    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
    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
六、經查:
　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之債務後，如有
    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相對人主張抗
    告人對伊提起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情，業據提出系爭離婚訴訟113年9
    月6日言詞辯論通知書及系爭房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為證(原審
    卷第7、9、10頁)，且抗告人亦不爭執兩造確實有離婚訴訟
    繫屬及系爭房地為其所購入等情。故相對人主張其於兩造離
    婚後，對抗告人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假扣押請求，已經
    釋明，應堪認定。　　
　㈡惟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伊因桃園市政
    府通知收回伊等原居住房屋之利息補貼而知悉云云，並提出
　　桃園市政府函文、系爭房地謄本及實價查詢資料等為證（原
    審卷第8-11頁）。抗告人雖不爭執未將購入系爭房地訊息告
    知相對人，但否認故意隱匿財產，並抗辯係因兩造關係對立
    無法溝通而未將購入系爭房地等情告知相對人等語。查兩造
    於112年3月19日發生肢體衝突，相對人並因此於112年7月5
    日經檢察官以相對人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嗣於113年1月5日在原法院桃園簡易庭成立調解由抗告
    人撤回前開傷害告訴等情，亦有診斷證明書、抗告人受傷照
    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997號簡易判決處
    刑書、113年度桃司偵移調字第29號調解筆錄可參(本院卷第
    21-28頁)。是兩造自112年3月起至113年1月間即發生激烈衝
    突而相互對立，相互間並有多起民刑事訴訟繫屬，應已無法
    溝通對話，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入系爭房地自無可能再
    告知相對人，且抗告人既係將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本
    院卷第29-31頁)，而有不動產之公示登記，自難認其有隱匿
    之情事。因此，抗告人抗辯其並未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等
    語，應為可採。
　㈢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於系爭離婚事件調解時：「我買的房子你
    怎麼會知道？」、「我買的房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云
    云，為抗告人所否認，相對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已難
    採信。況兩造因衝突對立無法溝通，故抗告人並未將購入系
    爭房地之事告知相對人，已如前述，抗告人縱有詢問相對人
    如何知悉購入系爭房地或否認系爭房地應納入婚後財產分配
    等抗辯，均非可指即有脫產之嫌。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調
    解程序中表明即將脫產，要讓抗告人拿不到錢云云，此部分
    全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亦非可採。另相對人於本院陳述意
    見時主張系爭房地係抗告人單純投資隨時都有出售變現之可
    能云云，衡以不動產價值甚高，且出售程序亦較動產為複雜
    ，何況相對人購入系爭不動產雖為投資，但其目的為未成年
    子女之教育及婚嫁費用等情，已據抗告人陳述明確(本院卷
    第16、17頁)，尚非無稽，顯係長期投資，且購入迄今僅一
    年餘，短期內出售亦必須負擔高稅率之房地合一稅而難以獲
    利，抗告人應無輕易出售之理，故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可以就
    系爭房地輕易變現云云，亦難認可採。此外，復未見相對人
    就抗告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
    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
    財產等，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
    因，提出足以釋明之證據，其遽聲請為假扣押，自非有據。
    　　
七、綜上所述，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雖為相當之釋明。
    但就假扣押之原因則未釋明。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
    不足，仍不應准許假扣押之聲請。原裁定遽准相對人供擔保
    後對抗告人之財產為假扣押，自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
    定不當，求為廢棄，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非無理由
    ，應予准許。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7號
抗　告　人　Ａ０１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Ａ０２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家全字第2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家事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家事訴訟事件，得準用民事訴訟法保全程序之規定，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聲請，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者，為其與抗告人間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核屬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之丙類事件，依首開規定，本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7編保全程序中假扣押之規定審理之。次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抗告人不服原裁定准許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提起抗告，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本院卷第13-17頁），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文到7日內表示意見，相對人業以陳述意見狀表示意見（本院卷第75-78頁），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次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原裁定係於民國113年9月20日送達抗告人，有送達證書可參(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全字第235號保全程序卷第29頁)，加計本件抗告不變期間10日及在途期間1日，得合法提出抗告之期限應至113年10月1日，本件抗告人於113年10月1日提起抗告(本院卷第13頁收文章)，未逾抗告期間。相對人抗辯其收受原裁定之時間為113年8月28日(本院卷第75頁)，抗告人提出抗告已經逾抗告期間云云，應無可採。
三、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95年1月16日結婚，嗣抗告人對伊提起離婚訴訟（案列原法院113年度婚字第253號，下稱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詎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並未告知伊，迄至113年5月伊收受桃園市政府函告伊原有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戶之資格，因抗告人另購入系爭房地後，致家庭成員持有住宅二戶以上，桃園市政府廢除原補貼之處分，停止貸款利息補貼，命伊繳回溢領款項等情時，伊始知抗告人購入系爭房地。又於系爭離婚訴訟進行調解時，抗告人驚訝稱「我買的房子你怎麼會知道?」、「我買的房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等語，並在得知兩造離婚後，伊得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時，表明欲脫產讓伊拿不到錢等語。系爭房地扣除貸款價值約為新臺幣（下同）400萬元，伊對抗告人應有200萬元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避免抗告人惡意脫產，致伊請求給付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恐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伊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供擔保就抗告人之財產在2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經原裁定准許相對人提供20萬元之擔保後，得對於抗告人所有之財產於2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抗告人如為相對人提供200萬元之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前來。
四、抗告意旨略以：伊與相對人已多年沒有溝通或生活交集，相對人對家庭欠缺責任感，幾乎不參與家庭經營，由伊獨自承擔家庭各項責任，伊以自有之款項及貸款購入系爭房地，並出租系爭房地以租金繳納部分貸款，購入之目的係為長期投資，為兩造未成年子女之教育或婚嫁做準備，不可能脫產亦無故意隱匿。伊與相對人於111年即曾討論離婚，且自112年1月即有民刑事訴訟繫屬，伊若有意脫產豈有於113年9月購入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之理。是本件並無假扣押之原因，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是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並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之，必待釋明有所不足，始得以供擔保補釋明之欠缺准予假扣押之聲請，如債權人未為釋明，縱其陳明願供擔保，仍不得認該擔保已補釋明之欠缺，而准其假扣押之聲請。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之情形。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均屬之。
六、經查:
　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之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對伊提起系爭離婚訴訟，伊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等情，業據提出系爭離婚訴訟113年9月6日言詞辯論通知書及系爭房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為證(原審卷第7、9、10頁)，且抗告人亦不爭執兩造確實有離婚訴訟繫屬及系爭房地為其所購入等情。故相對人主張其於兩造離婚後，對抗告人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假扣押請求，已經釋明，應堪認定。　　
　㈡惟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伊因桃園市政府通知收回伊等原居住房屋之利息補貼而知悉云云，並提出
　　桃園市政府函文、系爭房地謄本及實價查詢資料等為證（原審卷第8-11頁）。抗告人雖不爭執未將購入系爭房地訊息告知相對人，但否認故意隱匿財產，並抗辯係因兩造關係對立無法溝通而未將購入系爭房地等情告知相對人等語。查兩造於112年3月19日發生肢體衝突，相對人並因此於112年7月5日經檢察官以相對人涉犯家庭暴力之傷害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嗣於113年1月5日在原法院桃園簡易庭成立調解由抗告人撤回前開傷害告訴等情，亦有診斷證明書、抗告人受傷照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997號簡易判決處刑書、113年度桃司偵移調字第29號調解筆錄可參(本院卷第21-28頁)。是兩造自112年3月起至113年1月間即發生激烈衝突而相互對立，相互間並有多起民刑事訴訟繫屬，應已無法溝通對話，抗告人於112年9月13日購入系爭房地自無可能再告知相對人，且抗告人既係將系爭房地登記於自己名下(本院卷第29-31頁)，而有不動產之公示登記，自難認其有隱匿之情事。因此，抗告人抗辯其並未故意隱匿購入系爭房地等語，應為可採。
　㈢相對人主張抗告人於系爭離婚事件調解時：「我買的房子你怎麼會知道？」、「我買的房子你還要分？真是不要臉」云云，為抗告人所否認，相對人亦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已難採信。況兩造因衝突對立無法溝通，故抗告人並未將購入系爭房地之事告知相對人，已如前述，抗告人縱有詢問相對人如何知悉購入系爭房地或否認系爭房地應納入婚後財產分配等抗辯，均非可指即有脫產之嫌。另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在調解程序中表明即將脫產，要讓抗告人拿不到錢云云，此部分全未提出任何證據釋明，亦非可採。另相對人於本院陳述意見時主張系爭房地係抗告人單純投資隨時都有出售變現之可能云云，衡以不動產價值甚高，且出售程序亦較動產為複雜，何況相對人購入系爭不動產雖為投資，但其目的為未成年子女之教育及婚嫁費用等情，已據抗告人陳述明確(本院卷第16、17頁)，尚非無稽，顯係長期投資，且購入迄今僅一年餘，短期內出售亦必須負擔高稅率之房地合一稅而難以獲利，抗告人應無輕易出售之理，故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可以就系爭房地輕易變現云云，亦難認可採。此外，復未見相對人就抗告人有何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提出足以釋明之證據，其遽聲請為假扣押，自非有據。　　
七、綜上所述，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雖為相當之釋明。但就假扣押之原因則未釋明。其雖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仍不應准許假扣押之聲請。原裁定遽准相對人供擔保後對抗告人之財產為假扣押，自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並駁回相對人假扣押之聲請，非無理由，應予准許。
八、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范明達 
　　　　　　　　　　　      法  官  葉珊谷 
　　　　　　　　　　　      法  官  黃珮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昱霖
 


